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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张叶荷

赵某在工地作业时，

不慎从 1.5 米高处坠落，

最终医治无效于次年宣告

死亡。 那么他的死亡是否

属于工伤？ 死亡赔偿金又

该如何确认金额？ 近日，

普陀区石泉路街道人民调

解委员会调解了一起其他

损害赔偿纠纷案， 调解员

在听取双方的陈述后， 准

确进行了责任认定， 从施

工客观事实、 调解组织的

法律地位等方面入手， 取

得当事人的充分信任， 使

赵某的家人曹某顺利拿到

了赔偿金， 巩固了调解成

果。

高处坠落后医治无效

某建筑劳务公司的施工人员赵

某在工地作业时不慎从 1.5 米高处

坠落， 造成“多发性颅骨骨折、 左

侧脑挫伤、 创伤性硬膜下出血、 重

型颅脑损伤、 头皮下巨大积液、 肺

部感染、 创伤性低血压、 上消化道

出血”， 经送医抢救与 14 个月住院

治疗， 最终医治无效， 于次年 10

月宣告死亡。 因赵某死亡的赔偿问

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赵某的妻子

与某建筑劳务公司向普陀区石泉路

街道调委会申请人民调解。

调解员在接到案件后， 判断此

案为人身伤亡的赔偿案， 因此， 首

先体恤当事人曹某中年丧夫之痛，

劝慰亲属节哀， 努力疏导他们的情

绪。

调解员了解到， 赵某是外省籍

农民工， 事故发生一年前， 与某建

筑劳务有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

合同有效。 赵某在正常上班时间、

工作地点坠落， 先后经上海市某医

院、 某脑科医院就诊， 诊断为颅

脑、 颅骨、 头皮、 肺部等多处受

伤， 最终不治身亡。 赵某的死亡符

合 《工伤保险条例》 规定， 属于工

伤死亡认定范围。

调解关键点：死亡赔偿金

经过调解员的前期沟通及核

实， 赵某是在上班时间、 工作地点

意外身亡， 用工单位具有不可推卸

的赔偿责任。 双方确认， 赵某在上

海市某医院和某脑科医院治疗了

14 个月， 医疗费、 住院费等合计

120 多万元， 均由某建筑劳务公司

承担。 但由于当事人双方站在不同

的立场上， 在善后赔偿的具体金

额、 支付时间等问题上， 进行着拉

锯战。 因此， 调解的关键点是协商

死亡赔偿金。

为防止矛盾激化， 解决纠纷，

调解员努力搭建一个沟通交流的平

台， 让公司代表和家属代表心平气

和地交换各自的想法和理由。 当面

调解时， 曹某及其兄长等家属到

场， 一致认为， 参照 《上海市职工

因公死亡工伤赔偿标准》， 某建筑

劳务公司应赔偿曹某 94 万元， 其

中包括丧葬补助金、 一次性工亡补

助金、 供养亲属抚恤金、 停工留薪

工资等， 确认 94 万元包括了所有

费用。

某建筑劳务公司则认为， 因前

期已给家属预支了 9万元， 尚需支

付剩余的 85 万元。 曹某对此予以

认可， 并提出要求当天签订协议，

某建筑劳务公司应一并支付 80 万

元， 剩余的 5万元在曹某配合公司

办理保险理赔等相关手续后再行支

付。

但在审核材料时， 调解员发

现， 曹某方面缺少必要的证明材

料。 如曹某提供的与赵某的结婚证

书上有涂改痕迹， 为确认事实， 需

要当地民政局开具结婚证书的补充

说明。 由于材料不齐全， 案情事实

无法确认， 调委会告知双方暂时无

法制作人民调解协议书。

曹某一方十分失望， 提出先支

付 40万元。 某建筑劳务公司表示，

可以先付 40 万元， 但是家属必须

将死者赵某火化。 曹某又担心死者

火化后， 若某建筑劳务公司人去楼

空， 剩余的 40 万元便没有着落。

因为证明材料不足和款项支付方

式， 调解进程陷入了新的困局。

消除家属疑虑达成协议

调解员看到曹某与某建筑劳务

公司之间互不信任， 便劝慰曹某及

家属，建筑工程目前尚未完工，这是

客观事实，公司一时走不了，可以放

心。调解员又向曹某解释道，人民调

解委员会是依法设立的调解民间纠

纷的群众性组织，经调委会调解，双

方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

力。 随后， 调解员根据双方利益诉

求，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某建筑劳

务公司当天先向曹某支付40万元，

尸体火化后， 家属带上火化证和户

口注销证来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

公司当场支付另外的40万元； 二是

待曹某取得证明材料后， 签订协

议， 80万元一并到位。

调解员表示， 人民调解协议书

的签订， 建立在案件事实已经确认

的基础上， 因证明材料尚未收齐，

当天无法制作调解协议书， 曹某需

尽快回到户籍所在地开具相关证明

后， 方能顺利签订调解协议。 曹某

及家属权衡利弊后， 最终决定签订

协议后一次性取得 80万元， 因此，

便立刻着手开具相关证明材料。

同时， 调解员提示， 双方都应

遵守已约定的违约责任， 如公司延

迟支付赔偿金， 家属有权要求按照

赔偿总金额年利率 24%的标准支付

利息； 如家属不配合公司办理工伤

死亡保险金理赔手续， 家属同意按

照赔偿总金额年利率 24%的标准支

付实现债权的费用， 包括调查取证

费、 交通费、 通讯费、 律师费等。

双方均表示同意。

一周后， 曹某取得相关证明材

料， 双方如约而至， 签订了人民调

解协议书。

【调解心得】

本案是因建筑施工意外坠落导

致的工伤死亡赔偿纠纷。 调解员考

虑到曹某中年丧夫， 劝慰其节哀，

努力疏导家属情绪， 避免因冲动、

不理智而使矛盾纠纷升级。 然后依

法、 依情、 依理对双方当事人进行

调解， 最后成功达成了调解协议。

在听取双方的陈述后， 调解员

准确地进行了责任认定。 纠纷解决

的关键在于确定死亡赔偿金的数额

和支付方式。

调解员与双方沟通后 ， 根据

《上海市职工因公死亡工伤赔偿标

准》， 双方确认了赔偿金额。

调解员从施工客观事实、 调解

组织的法律地位等方面入手， 取得

曹某的充分信任。 最终， 曹某打开

心结， 决定补齐证明材料后签订协

议， 取得赔偿金。 当事人双方达成

协议后， 调解员立即组织双方履行

协议 ， 使曹某顺利地拿到了赔偿

金， 巩固了调解成果。

高处坠落不治身亡 如何赔偿？
普陀区石泉路街道调委会多方入手助力纠纷化解

□法治报记者 金勇

法治报通讯员 张峥华

楼上声响过大， 楼下

住户不乐意了。 本来不是
什么大不了的事， 却从口

角升级成了肢体冲突， 还

有人因此受伤。 事后， 双
方为解决这起纠纷来到闵

行区莘庄镇人民调解委员
会寻求帮助。

调解员以和为贵， 分

别对双方的过激行为予以
批评 ， 同时通过耐心劝

解， 化解戾气， 双方就赔
偿问题达成一致， 一起邻

里纠纷得以成功化解。

【案情简介】

2019 年 1 月 19 日上午， 家住

闵行区某小区甲号 302 室业主陈某

和妻子丁某因楼上 402 室发出的声

响过大， 影响了家人的休息， 找到

402 室业主吴某某， 但吴某某与妻

子王某某都认为老旧公房楼板发出

响声是很正常的事情。 双方交涉无

果， 产生矛盾， 并从言语冲突升级

为肢体冲突。 四人扭打成一团， 均

有不同程度的受伤， 吴某某右手手

掌骨折， 陈某眼睛水肿、 三颗牙齿

松动。 后双方为尽快解决纠纷， 来

到闵行区莘庄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申

请调解。

【调解过程】

调解员接到该案后， 耐心听取

双方的叙述， 了解事件的详情， 获

悉双方的想法和诉求。 402 室业主

吴某某认为对方上门闹事， 且自己

受伤严重， 要求陈某夫妻赔偿其医

药费、 营养费和误工费等 51 万元，

并强硬地表态如果不肯赔偿就要求

公安机关处理。 302 室业主陈某夫

妇则表示， 他们曾多次因楼上声响

过大、 影响家人休息而与对方交

涉， 但对方置之不理， 甚至变本加

厉加大声响， 此次更是态度蛮横，

不但出口伤人， 而且动手推搡， 一

开始自己并未还手， 后因对方出拳

伤人才还手， 且表示自己也有不同

程度的受伤。 双方各执一词， 且双

方的家属也参与进来， 使得调解一

度陷入僵局。

此时， 陈某的父亲站出来劝

说， 并表示事情既然已经发生， 吵

闹已无济于事， 应该平心静气解决

问题。 调解员表示赞同陈某父亲的

看法， 双方应该稳定情绪， 理性面

对问题、 解决问题。 于是， 调解员

首先向双方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的宣

传， 根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四

十三条， 殴打他人的， 或者故意伤

害他人身体的， 处五日以上十日以

下拘留， 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

下罚款； 情节较轻的， 处五日以下

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然后，

基于双方的情况， 调解员决定采取

“背靠背” 的策略， 单独和双方当

事人进行沟通协商。

调解员首先和 402 室业主吴某

某一家进行交谈， 劝说他双方是楼

上楼下的邻居， 应该和睦相处， 且

老公房普遍存在隔音差的问题， 面

对邻居的提醒， 应该尽可能的避

免、 多做解释， 对方上门时态度也

应该和气， 并指出他们处理邻居投

诉的方法的确欠妥， 后引发肢体冲

突更是得不偿失， 不但违法， 更激

化矛盾。 现从医院病历和医药费来

看， 吴某某伤势确实稍微偏重， 提

出相应的赔偿是应该的， 但应当理

性提出要求。 吴某某听后， 承认了

自己的过错并表示会积极配合调解

员的工作， 尽快处理该事件。

调解员又找到 302 室业主陈某

一家， 噪音固然恼人， 但为了一点

声音去打架是错误的事情， 这不但

触犯了 《治安管理处罚法》， 而且

激化了矛盾。 面对邻居的多次拒

绝， 应当另寻他法而不是上门正面

对抗， 必要时可以求助居委出面协

调， 现激化矛盾并升级为肢体冲

突， 不仅得不偿失， 而且对方伤势

比较严重， 更要面临赔偿问题。 同

时劝说陈某一家在面临赔偿问题

时， 能理性解决。 陈某听了调解员

的一番劝说后表示， 已经认识到自

身的错误， 接下来会积极配合处理

问题。 于是， 调解员再次组织双方

当事人就赔偿问题展开调解， 并最

终达成一致。

【案例点评】

本案是一起因邻里间的噪音引

发的损害赔偿纠纷调解案。 双方当

事人是邻居关系， 发生矛盾后， 缺

乏有效的沟通交流 ， 导致矛盾激

化， 升级为肢体冲突。 调解员在处

理本案的过程中， 始终坚持以法律

为准绳， 以理服人、 以情动人， 准

确把握双方矛盾的关键所在， 找出

矛盾焦点， 做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

工作， 并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平等的

基础上协商解决矛盾 ， 从正面引

导， 解决矛盾、 化解矛盾， 防止矛

盾的次生、 展现调解工作的意义，

为社会和谐发挥作用。

噪音固然恼人 打架得不偿失
闵行区莘庄镇调委会释法说理化解邻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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